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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5306       证券简称：得润宝       主办券商：平安证券 

 

杭州得润宝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

指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挂牌公司股票

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

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智

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对公

司 2019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并编制

了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经公司 2018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根据该方

案，本次总计发行股票 6,000,000股，其中限售 3,663,000股，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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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 2,337,0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实际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000,000.00 元，由发行对象全

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年 4

月 18 日出具的大华验字[2018]号《验资报告》，公司本次发行实际

募集资金 30,000,000.00元,计入股本 6,000,000.00元，扣除与发行

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299,056.60 元，其余 23,700,943.40 元计入资本

公司。公司于 2018年 5月 17日取得股转系统出具的股份登记函（股

转系统函[2018]1832)，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备案申请予以确认。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立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并于同日在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网站披露《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该制度明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

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公司的股

票发行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

金。 

2.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管理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额为 30,000,000.00元，由本次发行对象以其

持有的 30,000,000.00元债权进行认购，不涉及募集资金的流入。但

公司上述债务借入时已存入专户并严格按已有的资金管理制度和审

批权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募集资金严格按照

《2018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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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7年 9月 22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从孟凡兵、张宝山、方浙新等 19 名

自然人处取得合计金额人民币 1,476.00万元的无息借款，借款时间

为半年。上述借款均签订借款协议。 

2017 年 11 月 8 日，经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为满足公司 2017 年度的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投资和销售增长带

来的营运资本投入的需求，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从股东及高级管理人

员处借款合计人民币 1,524.00 万元，借款时间为 1年。 

2017 年 12 月 29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为顺应市场需求，扩大公司生产经营，公司初步筹划拟决定由新

建年产 3 万吨酯类油项目。本次投资符合有关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等要求，将来不仅可以直接满足市

场对以合成油为基础油的高档润滑油的需求，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和知名度，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还可以为国家和地方贡献一定数量

的利税，为社会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 

经测算，3 万吨酯类油项目第一期预计静态投资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预计 2 年内实施完毕。公司短期内无法以自有资金满足项目

投资需求，需要通过借款等形式筹措资金。且本项目投资完成后，短

期内会占用公司一定的流动资金，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因此，公

司与前述债权人协商一致，将债权拟以债转股的方式偿还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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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上述债权人借入款项均存入公司 95080078801100000202

银行账户内。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上述账户内募集资金余额及具

体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000,000.00 

募集资金收益 银行利息 12,586.74 

募集资金支出 

山东聚乐出资款 10,000,000.00 

山东聚乐 3万吨酯类油

项目工程投入 

5,800,000.00  

公司固定资产投资 3,800,857.92 

偿还银行借款 3,500,000.00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6,908,123.90  

合计 30,008,981.82 

募集资金余额（截至 2019 年 6 月 30日） 3,604.92 

上述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方占用或转移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

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

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了相关信

息，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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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得润宝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8月 26日 


